
《2014 年電子交易條例(修訂附表 1)令》小組委員會 
就 2015 年 1 月 2 日會議討論的事項提交的補充資料 

 
 
  本文件旨在提供若干補充資料，回應《2014 年電子交易條例(修訂

附表 1)令》小組委員會於 2015 年 1 月 2 日會議所討論的事項。 

 
事項(a) – 比較香港建議發展的電子支票清算系統與美國以紙張支票影像

為基礎的清算系統 
 
2. 香港建議發展的電子支票，由製造、簽署、發票、傳送及入票均

透過電子渠道進行。電子支票是一個全面化的電子支付工具，無須使用紙

張，亦無須實物傳送及實物入票。 
 
3. 據我們了解，美國所採用的模式，一般稱為遙距存入支票，需要

付款人簽發及傳送紙張支票予收款人。收款人收到紙張支票後，可將支票

掃描並將電子影像經流動程式或互聯網存入收款銀行，從而省卻前往分行

入票的需要。 
 
事項(b) – 《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內要求銀行使用統一技術標準製造電子

支票的法律依據 
 
4. 根據《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第 4(1)條，金管局已指定港幣、美

元、人民幣及歐元即時支付系統，該系統用作結算包括支票的不同類型的

支付。 
 
5. 《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第 7(1)(b)條訂明指定系統的系統營運者

及結算機構須備有符合條例規定的運作規則。此外，第 14 條亦賦予金管

局作為支付系統監管者的權力，可指示系統營運者及結算機構修訂運作規

則，從而令該規則附合第 7(1)(b)條的有關要求。 
 
6. 為此，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結算公司)作為上述即時支付系

統的系統營運者，已制定結算所規則規範經該系統結算的支付格式、標準

及方式。該結算所規則須經金管局及即時支付系統的相關結算機構批核。

該系統的所有參與銀行必須遵守結算所規則訂明的要求。 
 
7. 就電子支票項目，結算所將會在結算所規則內訂明電子支票的檔

案格式、標準及其他要求，而該結算所規則亦需由金管局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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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c) – 《匯票條例》內解釋電子支票須於第二個工作天清算的法律依據 
 
8. 《匯票條例》第 73(1)條訂明支票是一種以銀行為受票人的匯票，

在有人憑票要求付款時須予付款。收款銀行向付款銀行出示支票時須跟從

《匯票條例》的框架進行。付款銀行有責任於確認支票的真偽(包括付款人

的手寫簽名)及付款人的帳戶內有足夠資金後，代付款人向收款銀行作出支

付。根據慣例，付款銀行會要求付款人於支票存入當日的日終前於帳戶內

維持足夠資金。因此，收款人亦只能在第二個工作天才可使用有關資金。

由於電子支票是紙張支票的電子對應本，因此確保電子支票及紙張支票有

著相似的用戶使用經驗尤其重要，當中包括銀行之間清算支票所需的時間，

以及收款人何時可使用入帳支票的資金。因此，電子支票的金額同樣會在

入帳後的第二個工作天方可使用。 
 
事項(d) – 不熟習使用電子支票的市民可透過那個渠道尋求協助 
 
9. 在推出電子支票服務前，金管局及參與銀行將會向公眾進行一系

列的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若收款人同意接受電子支票，他們可自行或委

託他人將電子支票透過中央存票網站存入收款人的帳戶。 
 
10. 或者，收款人可前往收款銀行的分行並要求客戶服務主任協助將

電子支票經中央存票網站存入帳戶。如有需要，他們亦可致電有關銀行的

銀行服務熱線尋求協助。在任何情況下，參與銀行將準備充足的資源及渠

道，包括透過網上銀行、流動銀行、電話銀行及分行，協助客戶處理電子

支票的查詢及其運作事宜。 
 
11. 如公眾決定不接受電子支票，他們應拒絶付款人向他們發出電子

支票或向付款人提供他們的電郵地址。作為已計劃的公眾教育活動的一部

份，金管局及香港銀行公會將制定指引及守則，要求付款人須在徵詢收款

人的同意下及確認收款人有效的電郵地址後方可向對方發出電子支票。 
 
事項(e) – 香港銀行已開設及使用中的網上銀行帳戶的數目 
 
12. 截至 2014 年 6 月底，個人網上銀行帳戶及企業網上銀行帳戶的數

目分別高達 910 萬個及 82.1 萬個。2014 年上半年，每月平均有總值 3,630
億的 830 萬筆金融交易透過個人網上銀行帳戶進行，及總值 56,400 億的

580 萬筆金融交易透過企業網上銀行帳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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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f) –回應莫乃光議員於 2015 年 1 月 2 日發出的電郵對修訂條例的提問 
 
(一) 收票人在收到電子支票後，能否以網上平台以外的方式入帳，例如親

身到銀行辦理手續，銀行櫃員機﹑入票機會否有相應變更，輔助不同

類型的客戶按需要辦理手續，詳情為何？ 
 

13. 收款人可透過網上銀行平台及中央存票網站存入電子支票。因此

銀行無須改動自動櫃員機及紙張支票存入機從而接受電子支票。有關對銀

行客戶的協助及公眾教育活動，請參考我們就事項(d)的回應。 
 
(二) 電子支票的簽發日期﹑入帳時間是如何記錄和認證，在這次推行電子

支票的計劃中，電子支票有否包含數碼時間標示，當局如何確立電子

支票的時效的可信性，防止相關記錄出錯或被修改，為電子支票提供

可靠的時間證明？ 
 

14. 每張電子支票均具備付款人及付款銀行的數碼簽署，而有關的數

碼證書須由《電子交易條例》認可的核證機關發出。該數碼簽署會顯示電

子支票的簽發日期及時間。根據結算所的要求，付款銀行須根據可信賴的

時間系統(如天文台顯示的時間)顯示電子支票發出的時間。由於電子支票

具備使用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PKI)技術的數碼簽署，在現有技術下，電子

支票上顯示的所有資料包括簽發日期及時間不可能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

被更改。任何嘗試篡改電子支票的舉措會令該電子支票變成無效及無法存

入帳戶。 
 

(三) 未成年人士能否兌現電子支票，電子認證能否保障未成年的收票人，

銀行會否如處理實體支票般為未成年收票人酌情處理交易？ 
 

15. 電子支票只是紙張支票的電子對應本，並不影響銀行處理客戶事

宜的慣常做法。銀行將繼續根據指引及程序處理未成年人存入電子支票的

事宜。 
 

(四) 電子支票日後能否以流動裝置發出及存入，以提高使用的便捷程度和

對市民的吸引力？ 
 

16. 電子支票可經由流動裝置簽發及存入。銀行可自行決定流動平台

提供的電子支票服務範圍。為方便公眾將電子支票存入銀行帳戶，結算所

將會發展流動版本及卓面版本的中央存票網站，並於 2015 年 12 月推出有

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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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何保障電子支票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和私隱？ 

 
17. 與紙張支票一樣，電子支票只包含少量的敏感資料，亦不需收款

人向付款人提供其帳戶號碼。付款人向收款人傳送電子支票前，應使用安

穩的渠道(如保安較好的電郵系統)及在有需要時將電子支票加密(如需要密

碼開啟)。 
 

(六) 電子支票會在甚麽情況下失效，系統如何處理電子支票作廢、退回和

拒付等情況？ 
 

18. 根據銀行營運守則，支票在發出日期 6 個月後會被視為過期(失效)
支票。與現時紙張支票的做法一樣，收款銀行可拒絶客戶將過期的電子支

票存入帳戶。此外，銀行亦會根據現時做法處理退回及拒付的電子支票。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15 年 1 月 5 日 




